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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进一步加大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实施力度，着力稳市场主

体稳就业，现将扩大全额退还增值税留抵税额政策行业范围有关

政策公告如下： 

一、扩大全额退还增值税留抵税额政策行业范围，将《财政

部 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大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政策实施力度的

公告》（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2年第 14号，以下称 2022

年第 14号公告）第二条规定的制造业等行业按月全额退还增值税

增量留抵税额、一次性退还存量留抵税额的政策范围，扩大至

“批发和零售业”、“农、林、牧、渔业”、“住宿和餐饮业”、

“居民服务、修理和其他服务业”、“教育”、“卫生和社会工

作”和“文化、体育和娱乐业”（以下称批发零售业等行业）企

业（含个体工商户，下同）。 

（一）符合条件的批发零售业等行业企业，可以自 2022年

7月纳税申报期起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退还增量留抵税额。 

（二）符合条件的批发零售业等行业企业，可以自 2022年

7 月纳税申报期起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一次性退还存量留抵税额。 

二、2022年第 14号公告和本公告所称制造业、批发零售业

等行业企业，是指从事《国民经济行业分类》中“批发和零售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10857


